高明区履带车、铁轮车或超重车辆行驶申请表

  年  月  日
	申请单位
	
	经 办 人
	

	车主姓名
	
	负 责 人
	

	车牌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车    型
	
	车辆吨位
	

	货物名称
	
	货物重量
	

	提

交

资

料
	一、车辆行驶证、驾驶证（复印件）

二、车型（载重、自重）资料

三、起讫点，拟经过的路线、时间和日期

四、车辆载重、轴距、轮数、单位压力等有关数据

五、公安交通部门规定行驶的时间、路线和措施

六、其他证明资料

	事

由
	
	申请单位盖章

	公安交通管理部门
	建设局
	行政执法局

	
	
	

	.说明：一、铁轮车、履带车需在车轮上加保护垫层，均匀分散路面受力。

二、根据«广东省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除维修道路的压路机外，履带车、齿轮车、铁轮车和超高 、超重、特种车辆不得在城市道路上行驶，因特殊情况确需通过城市道路的，须办理有关申请手续。


本表一式四份：公安交通部门、建设局、行政执法局、申请单位各一份。
